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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56(q) 

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 

组织的合作:联合国同太平洋 

岛屿论坛的合作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巴多斯、以色列、伯利兹、佛得

角、科摩罗、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斐济、格林纳达、圭亚那、马绍尔

群岛、毛里求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新西兰、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

秘鲁、菲律宾、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塞舌尔、新加坡、

所罗门群岛、南非、苏丹、斯威士兰、东帝汶、汤加、图瓦卢、美利坚合众国和

瓦努阿图：决议草案 
 
 

  联合国同太平洋岛屿论坛的合作 

 

 大会， 

 回顾其 2001 年 12 月 7日第 56/41 号和 2002 年 11 月 21 日第 57/37 号决议， 

 欢迎联合国同太平洋岛屿论坛及其联系机构为实现更密切的合作正在作出

的努力， 

 重申第四次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主管高级别会议通过的合作建设和平指导原

则之一是，鉴于促进自力更生应是所有合作与建设和平活动的一项基本目标，因

而建设和平必须是一种本地开展的进程，而联合国和区域组织的作用是为国家努

力提供支持， 

 注意到 2004 年 4 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特别领导人务虚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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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 2004 年 8 月 5 日至 7 日在阿皮亚举行的太平洋岛屿论坛第三十五届

会议的公报，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同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的报告，
2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同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的报告，
2 
尤其

是其中关于联合国同太平洋岛屿论坛的合作一节，并鼓励进一步开展此一合作； 

 2. 欢迎各国际组织、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正在开展工作，增进各方

对施政、安全、经济增长、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等所涉重要战略领域的了解，以及

在太平洋岛国实施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
3
 所载的目标； 

 3. 又欢迎太平洋岛屿论坛决定制订一项“太平洋计划”，
4
 其目的是强化

其成员之间的区域一体化与合作以及同包括联合国系统在内国际社会的合作； 

 4. 还欢迎秘书长为订于 2005 年年中召开的第六次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主管

高级别会议采取了步骤，并确认联合国各部厅和各组织有责任引导落实上次会议

的建议，以及制订切合实际的后续行动计划以供下次会议讨论； 

 5.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与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继续在所有各级进行定

期协商，而且联合国还参加了太平洋岛屿论坛区域安全委员会 2004 年届会以及

2004 年 8 月在阿皮亚举行的领导人论坛； 

 6. 欢迎太平洋岛屿论坛目前正主要通过太平洋岛屿论坛区域安全委员会，

努力促进执法合作、法治以及区域和平与安全，包括打击所有类型恐怖主义，执

行联合国有关反恐怖主义、反洗钱、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供资的各项核心条约； 

 7. 在这方面请联合国继续协助太平洋岛屿论坛，以促成及时落实联合国的

相关任务规定，并请各国向太平洋岛屿论坛经管的、用于执行建立信任措施以及

预防冲突的比克塔瓦信托基金提供捐助； 

 8. 欢迎太平洋岛屿论坛为加强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作了大量努力，包括为

此派遣了所罗门群岛区域援助团； 

 9. 又欢迎联合国愿意与太平洋岛屿论坛合作，向瑙鲁派遣一个机构间特派

团，以确定以何种途径协助该国对付其当前的局势； 

 10.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布干维尔和平进程中的作

用以及当事各方所取得的稳步进展；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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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第 55/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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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欢迎已订立计划，在 2005 年年初与太平洋岛屿论坛共同主办一次关于

“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的区域讨论会； 

 12. 请联合国政治事务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同太平洋岛屿论坛合作，促成

在该区域合作派遣联合需要评估团，以确定应另外提供哪些支助来促进建设和平

与和解进程并补充各区域特派团和机制的活动； 

 13. 注意到太平洋岛屿论坛已采取步骤，巩固与该区域非国家行为者的协作

关系，以倡导解决施政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 

 14. 请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与太平洋岛屿论坛和其他有关机构密切协商，制订

一个具体针对太平洋的关于“预防性外交和冲突后解决”的区域培训方案，并于

2005 年开始在太平洋区域实施此一方案； 

 15. 促请所有国家以尽可能高的级别出席将在毛里求斯举行的审查关于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国际会议； 

 16. 确认小国因国际报告要求日益增多而承受负担，并鼓励探索新的提交报

告方式，包括在适当情况下提交区域报告； 

 17. 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向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提供技术支持，帮

助开展区域努力，增进对所有国际人权条约的认识与了解； 

 18.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19.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同太平洋岛屿论坛的合作”的分项目列入大会第六

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